附件2：
包头市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公示牌参考样本

（停车场收费标价牌底色建议为蓝底白字）

	包头市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（政府定价/市场调节价）

收费依据：

	

	车型
	计费单位
	收费标准

	小型客车（9座以下）、微型货车
	
	

	中型客车（10-19座）、轻型货车
	
	

	大型客车（20座以上）、中、重型货车
	
	

	摩托车、电动车、助力车
	
	

	
	
	

	自行车
	
	

	
	
	

	优   惠   政   策

	所有停车设施对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：
（一）执行公务的军、警车辆和消防车、救灾抢险车、救护车、邮递车、环卫车、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、殡仪车等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车辆；
（二）持有残疾人证、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的残疾人本人驾驶的合法残疾人专用车辆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当日首次进入同一政府定价停车设施（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及独立专业机械立体停车楼除外）停放不超过30分钟（含30分钟）的车辆；
（四）规定免费时段停放在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车辆；
（五）市场调节价类停车设施停放时间不足15分钟的车辆；
（六）对悬挂公安部门核发新能源汽车号牌的车辆，在停车场接受充电服务期间免费停放；
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免收车辆停放服务费的车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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